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九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附图）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今日（一月十二日）在二○○九年法律年度开

启典礼上发表的演辞全文（译文）：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仝人，欢迎各位莅临本年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在

座各位拨冗光临，本人衷心感谢。此外，得到多个海外司法管辖区法律专业团体的

代表前来出席这个典礼，我们亦深感荣幸。 

 

司法独立与高专业水平 

 

  司法独立是法官履行其宪法职能所不可或缺的；法官的职能是不偏不倚、无惧

无私地就市民之间及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决，并按高的专业水平履行职责，

这是维持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心所必需的。 

 

  法官断案，必须公正、专业和有效率。要司法程序运作得当，这三大要素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决不会为了效率而牺牲公正或专业水平；并会坚持效率与维

持司法质素两者并行共存。不论是处理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法官都应行使管理案件

的权力，以确保审判公正、专业和有效率。 

 

  考虑到诉讼之目的，以及诉讼各方或需承受的压力，案件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审

结，这是至为重要的。聆讯终结后，法官有责任确保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判。如属

合议庭案件，不单是主任法官，其他成员都有责任在合理时间内宣判。在适当情况

下，法官的工作量或会适度减轻，以便腾出时间处理待决的案件。每位法院领导均

有责任施行监察待决案件的机制，以便判决书得以在聆讯终结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颁

下。如有需要，法院领导亦会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报有关情况，以便终审法院首

席法官作出适当的处理。 

 

  毫无疑问，各级法院所有法官均明白到他们的工作表现，时刻受到舆论监察。

他们都深明司法机构的整体声誉，是系于每位法官都能保持高的专业水平。 

 

经济转差 

 

  随着经济转差，可预期法院的案件量将会增加。司法机构会密切注意有关情况，

并会在有需要时向政府当局及立法机关要求增拨资源。司法机构会致力善用所获拨

的资源，以应所需。本人强调，在任何时候，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司法质素都不

容牺牲，这点极其重要。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为了提高民事司法制度的成效，我们早于 2000 年 2 月成立工作小组，开展了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漫长的旅程，至今已有九年之久。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有关各方

均有参与并获邀提供意见。所有有关各方，包括法官及法律界，已有充足时间为改

革做好准备。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确定如期在 2009 年 4 月 2 日施行。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及协助他的其他法官和支援人员，在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的工作上，领导及推动有方，本人表示感激。对所有相关各方的努力及支持，本人

亦深表谢意。律政司的人员在法例草拟及法律工作方面贡献良多，而大律师公会及

律师会亦在过程中不时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本人藉此机会向吴霭仪议员致意，

感谢她悉心领导有关的立法会委员会，审议主体法例及附属法例的拟稿。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大型的改革，实行初期难免会遇到问题。因此，本人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监察改革后的运作情况，并作出建议，令新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委员会将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出任主席，并由数位法官，以及大律师、律师、律政

司及法律援助署的代表及资深调解专业人士组成。 

 

调解 

 

  改革制度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和解。法庭在积极管理案件时，有责任实践这个目

标，包括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鼓励和协助与讼各方采用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纠

纷，而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代表亦有责任协助法庭促成和解。法庭在决定讼费时，

将会考虑所有情况，包括是否有任何一方在没有合理情由下拒绝参与调解。 

 

  值得一提的是，由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香港事务律师专业操守指引》增加

了一项规定，订明律师在接办诉讼个案时，有责任考虑调解等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

如情况合适，更须建议其当事人予以采用。按当事人的最佳利益作出考虑和行事，

本来就是律师的职责所在。另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法律援助署已表明，在改

革后的制度下，法援受助人的调解费用亦将被视为法律程序的附带讼费，可从法律

援助中支付。 

 

  至于有关调解的实务指示，司法机构已因应香港律师会提出的意见作出修订，

而该修订拟本亦已获大律师公会及律师会接纳。此外，香港律师会要求给予业界多

些时间，以便为这实务指示的施行作准备，本人亦已允许是项要求。有关调解的实

务指示将与其他实务指示同时公布，但其生效日期将延至 2010 年 1 月 1 日，而其

他实务指示则照原定计划于 2009 年 4 月 2 日生效。 

 

  本人必须强调：推动调解作为另一种解决纠纷的办法，能补诉讼之不足，明显

符合公众利益。调解的好处众所周知：既可减少有关各方的压力，节省时间和费用，

又可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从它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发展看来，调解已是

现今具公信力的法律体制所不可缺少的。据了解，由律政司司长担任主席的调解工



作小组在推动调解的重要工作上已取得进展。司法机构、法律界及所有相关人士亦

必要随着这个趋向，继续推动调解的工作。 

 

委任法官担任司法机构以外的职务 

 

  法官履行由政府当局委任其担任司法机构以外的职务，亦属其工作的一部份。

这包括与司法工作性质相若的职务（例如担任审裁处主席等）；或与服刑人士有关

的职务；或与法律改革或法律教育等相关的职务；又或属行政性质的职务。若干职

务有法律规定。当中一些职务，法例明文规定只有现任法官才符合出任的资格；也

有不少职务，法例订定可由现任或退休法官担任，而某些职务则可由资深的法律执

业者担任。此等职务，通常是由行政长官任命，亦有相关的法例订定若干职务须按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议，或在谘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后，由行政长官作出任命。 

 

  对于委任法官担任司法机构以外的职务，有社会人士表示关注。这主要是有关

属行政性质的职务。除此之外，亦有质疑司法机构是否有足够资源应付此等额外工

作，又或是司法工作会否因此而蒙受影响。 

 

  本人必须在此释除若干可能存在的误解。首先，司法机构通常会获增拨资源，

以加设司法职位或聘请暂委法官来应付额外的工作。再者，凡有法官要履行司法机

构以外的职务，其司法工作便会相应减轻，以便两方面的工作都能兼顾。 

 

  鉴于社会对此事表示关注，本人藉此机会，申明司法机构对于委任法官担任司

法机构以外职务一事的立场。 

 

  第一，司法机构并没有主动要求由法官担当此等工作。然而，若政府当局基于

社会共识而建议立法订明委任现任法官担任某一职务，则只要司法机构认为在原则

上并无不妥之处，便会在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法例后安排法官出任。若社会的共识是，

有关职务不必再由现任法官担任，司法机构亦不会有异议。 

 

  第二，就所有司法机构以外的职务而言，不论是否属司法性质，如有关法例订

定现任法官及其他类别人士（例如退休法官及资深法律执业者）俱符合获委任的资

格，司法机构近年的做法是要求当局在现任法官以外另觅人选，并只有在没有其他

合适人选时，才会抽调现任法官担任有关职务。在香港，退休法官的人数日渐增加，

而且也有一定数目的资深法律执业者。基于上述做法，行政上诉委员会的主席及空

运牌照局的主席已不再由现任法官出任。再者，此做法亦适用于没有法例条文订明

出任资格的非法定机构职务。 

 

淫亵物品审裁处 

 

  政府当局检讨《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司法机构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

早应进行检讨。司法机构已就政府发表的谘询文件提交回应，并将会公开回应文件。  

 



  基本上，司法机构认为：第一，属于行政性质的评定类别职责，不应再由淫亵

物品审裁处担任；第二，现行的审裁委员制度应以陪审团制度取代。司法机构的回

应文件已阐明上述立场的理由，现在让本人概述其中纲要。 

 

  在现行的法定机制下，审裁处须履行两项截然不同的职责：其一是属于行政性

质的评定类别职责，其二是属于司法性质的裁定职责，即就法院或裁判官转交审裁

处的问题作出裁定。当审裁处履行两项不同的职责时，纵使参照的是同一法定指引，

但审裁处实际上就如两个不同（即行政及司法）机构般运作，不但行使不同的权力，

同时亦受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证据规则所规限。司法机构早已向政府当局指出，上

述安排既不适当，亦非理想。 

 

  有意见认为，审裁委员小组的代表性不足，但要就审裁委员小组的总人数达成

共识，实有困难。另一方面，司法机构行使的是独立司法权力，故不宜罗致和挑选

大量的委任人选，以推行适当的委任制度。 

 

  司法机构在回应文件内，除了提议审裁处不再担任属于行政性质的评定类别职

责之外，也就属于司法性质的裁定范畴，建议当局考虑以陪审团制度取代现有的审

裁委员制度，犹如陪审团参与刑事案件审讯和死因研讯一样。 

 

  本人明白当局这次检讨《管制条例》，包括对审裁处可能作出的改变，是一项

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相信司法机构的建议对这项重大议题的讨论，将有所帮助。 

 

结语 

 

  最后，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仝人，祝愿各位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完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１８时５６分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今日（一月十二日）主持二○○九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并于爱丁堡广场

检阅香港警察仪仗队。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的二○○九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与会者主要

为法官及司法人员、法律界人士及其他嘉宾，共约 840 人。 

 


